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7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确认表
	整改任务
	拆修船厂环境问题多发。督察组抽查发现，荣成某拆船项目“三同时”落实不到位，在未建成二次拆解车间、配套完善移动式污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违规生产；露天拆解切割作业和刷漆维修作业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，拆解过程中废矿物油渗漏到未硬化地面，现场污染严重，危险废物管理粗放。文登某修船厂露天刷漆作业，无任何漆渣收集措施，漆渣随潮汐冲刷入海。

	整改目标
及完成情况
	整改目标：加强拆修船企业日常监管，加大环境执法检查力度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污染治理主体责任，提高环境管理水平。

完成情况：已完成。

	整改措施及
具体落实情况
	（一）针对荣成某拆船项目有关问题，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：一是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有关环境问题，责令企业将北侧平台仅用于渔船临时停放使用，不得进行修船、拆船作业，督导企业2024年8月底前配套建设移动式污染治理设施，并完成项目验收。二是督导企业加强危险废物管理，指定专人负责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入库、转运等工作。三是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执法检查，重点检查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、台账和档案资料填报等情况。

（二）针对文登某修船厂有关问题，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：一是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有关环境问题。二是督促企业2024年8月底前配套安装VOCs治理设施收集刷漆产生的废气，对产生的漆渣人工收集后，存入危废库内规范化转移处置。三是加强日常执法检查，督促企业及时整改环境问题。

（三）组织生态环境部门加大环境保护政策宣贯力度，强化日常巡查整治，督导拆修船企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督促企业在切割工序设置废气有效收集治理设施，在喷漆过程中对大型构件（船舶、钢结构）实施分段涂装，废气进行收集治理，对确需露天涂装的，建议采用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的低（无）VOCs含量涂料，或鼓励使用移动式废气收集治理设施。督促企业加强危险废物管理，全面提升危险废物管理规范化水平。

（四）强化部门执法监管，对厂区环境状态开展日常检查，发现污染点位及时跟进闭环整改工作。市生态环境局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等方式，加大环境监管检查力度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开展船舶工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时，督促企业认真落实环境保护要求。

以上措施均按时限按要求完成。




